
10月27日晚上七点，两名十岁左右的女童，
搭乘长沙市7路公交车去上舞蹈培训班，然而，
两人坐了不到一站，就被公交司机请下了车，原
因是按照规定，两个孩子需要投币4元，但是在
公交司机的催促之下，两人先后只投了3块钱。
（10月29日环球网）

事情被曝光以后，不但孩子父母与公交车司
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且网络上网友们也是
吵成了一锅粥，有人认为公交车司机做法太过

分，也有人认为他是遵守规则和规定，没有问
题；还有人把矛头对准了孩子和她们背后的父
母，认为孩子不诚信，父母的教育也存在问题。

其实争来争去，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关于情与
理到底该如何选择，如何平衡的问题。客观而
言，面对两个只有十岁左右的女童，别说她们投
的币不够，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身上没有带
钱，无法投币，公交车司机也不应该把她们赶下
车，因为这会把她们置于一个未知的危险境地，
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所以从人性化的
角度出发，公交车司机应该把她们安全送到目的
地，或者是帮助联系她们的父母。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事件中，公交车司
机生气的并不是两个女孩投的钱不够，而是手里
有钱，却不想往里面投，想蒙混过关，最后还是

在公交车司机一再催促之下，两个人才勉强投了
三块钱。按照《长沙市公共汽车乘车规则》：身
高1 . 2米（含1 . 2米）以上的儿童应购票乘车，每
名乘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身高不足1 . 2米的儿童乘
车，超过一名应该按超过人数购票。儿童集体乘
车应当按实际人数购票。这两名女孩都已经超过
了1 . 2米，按照规定是需要每人投币2元，共计4元
的。

如果两个女孩手里有钱，但是却不想足额投
币，那不但是对规则的一种破坏，同时也是缺乏
诚信意识的体现，这是不应该被轻易宽容的。同
时这也是很多网友质疑女孩父母的教育出现问题
的原因。而公交车司机坚持让她们补票，也不过
是对规则的一种维护，是秉公办事。如果因为她
们是孩子，就可以少投币乘车，显然是对公交车

公司，也是对其他人利益的一种损害。
事情到了这里，似乎走入一条死胡同，情与

理似乎无法兼顾。其实不然，如果孩子确实是钱
不够，司机也应该把她们送到目的地，然后叮嘱
她们下次补票，或者是联系她们的家长，要求家
长代为补票；如果孩子身上有钱，但就是想逃
票，那么公交车司机在对她们进行批评教育的同
时，也要联系她们的家长，要求家长代为补票，
但同样也要把她们送到目的地，而不能因为她们
不投钱，就赶其下车，让其处于危险当中。

如此一来，才既兼顾了人性化，同时又坚持
了对规则的遵守与维护。作为孩子的家长，当然
也需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比如出门之前是否带
够了乘车的钱？比如乘坐公交车要足额投币，不
能逃票等等。

10月28日16时58分许，新余市渝水区经开大道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驾驶员袁某驾驶一辆小型轿
车，乘车人钟某(13岁)将身体伸出车顶天窗外，当车
辆行驶至良山镇八百桥村委里元村路段，通过道
路限高横杠时，钟某的身体与限高横杠发生碰撞，
造成钟某当场死亡，家长痛不欲生。（10月29日江西
新闻网）

倘若对孩子加以管束，此悲剧就会避免；倘若
驾驶员依法驾驶，此悲剧也会避免。首先，从法律
层面讲，《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七条第四款规定，
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驾乘人员不得将身体任何
部位伸出车外，否则将构成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
警将对违法人员予以处罚。而对于司机，不可能不
知道这样的法律规定，对法律的漠然，只会给事故
埋下伏笔。

其次，从安全角度讲，诚如交警提示，将身体
伸出车顶天窗具有三大风险：一是儿童被甩出车
外；二是天窗夹人；三是儿童被车外物体碰撞。上
述三种风险，有其中之一降临到孩子头上，都可能
是致命的。而家长的纵容就是伤人“凶手”。因此，与
其事故发生后去痛不欲生，远不如将安全预防做
到位。开天窗“晒娃”致死，是无畏法纪、无视安全的
表现。一旦悲剧来临，只能自吞苦果。而且，驾驶员
也难逃相应的法律制裁，如此岂不悲催。

“周六加班是定式，随叫随到是规矩，24小时
开机是必须”“乡镇干部哪来的周末”……“五加
二”“白加黑”已成许多基层干部工作的常态。记者
调研发现，基层干部长期普遍存在无偿加班、加班
费“不好提”、补休也补不了的现象。

根据1995年原劳动保障部制定的《关于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
团体的工作人员，不适用劳动法。目前没有哪一个

法律或文件明确规定公职人员加班会有加班费。
对于公务员的加班，我国公务员法明确，公务员实
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
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
的补休。对于为完成明显超过正常工作负荷的加
班，单位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当有一定的补偿，
但这需要相关政策法规予以进一步明确。

（文/10月29日《人民日报》 漫画/张建辉）

10月29日，教育部在武汉举行相关新闻发
布会，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表示，过去在农村，视力不良问题没有那么
严重，但是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视力不良上升
速率已经开始超过城市，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社
会都高度关注的问题。(10月29日《新京报》)

根据统计，在最近五年里，青少年体质健
康问题在过去连续二十多年持续下滑的背景下
很多指标开始回升，但是视力不良的问题一直
没有解决。近年来，从家庭到学校，都开始重
视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这是学生体质有所回
升的根本原因，但学生视力不良问题却难以得
到改善，其原因在于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很
多孩子从小就接触网络，很早就拥有了自己的
智能手机，他们刷视频、打游戏和网聊，占用
了大量时间;另外，青少年的学业负担仍然很
重，这些都让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短时间内难以
得到改善。

此前就有调研数据显示，广大农村学生，
在12～16周岁的留守儿童中，有接近42 . 7%的
孩子拥有自己的手机，其中，超过77 . 3%的孩
子经常用手机上网。尤其是留守儿童，他们父
母长期在外打工，很难监督子女，“手机带
娃”的现象较为严重。

更为可怕的并不是孩子视力下降，而是很
多农村孩子得不到及时而适当的视力矫正。如

曾有调查显示，近视的农村学生只有17%有眼
镜。大量农村家长、学生对近视不够了解，存
在认识误区，而在农村，学校欠缺常规的体
检，这些都让农村孩子的近视问题更难得到有
效防控。

眼睛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学生近视问题，
亟待引起高度重视。要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光明
的未来，必须先要让孩子们有一双明亮的眼
睛。为此，必须想办法保护好孩子的眼睛。农
村学生视力不良上升速率超过城市，就像农村
学生身体素质与城市学生差距拉大等问题一
样，让农村学生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会进一步
阻碍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进一步加剧阶层固
化，堵塞农村孩子的出路，损害教育公平、底
线公平、社会公平。

解决学生近视问题，尤其是农村学生近视
问题，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广大家长要重
视孩子的视力问题，对孩子近视的危害性要有
足够认识。学校也需要关注学生视力问题，要
通过家庭、学校、相关部门及全社会形成合
力，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尤其不能让农村学
生近视问题继续处于监管盲区、责任盲区，从
学校、家庭、政府相关部门甚至游戏平台等相
关各方都要能守土有责，共同呵护农村学生的
眼睛，这样才能为农村学生照亮前行的路，为
美好前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10月24日，王先生陪妻子去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看病，妻子用医保挂号，可结算时发现价值800多元
的药品为自费药，于是提出疑问。院方对此回应
称，医院没有可替换的同类医保药品，后续会加强
对患者的告知与沟通。(10月29日《南方都市报》)

笔者是一位医生，这位患者患的是常见的妇
科疾病，医保目录当中当然有药可治。医院认为同
类医保药品不可替换，也许指的是所使用的干扰
素没有进入医保目录，但干扰素是一种辅助用药，
并且价格较贵，不适合纳入医保，但这并不意味
着，这位患者必须使用这类药。因此，医院的解释
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同时，知情选择权是患者的基本权利，在患者
应该知情的情况下，却剥夺了患者的这项权利，治
疗方案就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更应该看到，出现
费用和用药合理性的争执之后，最不应该缺位的，
是费用监管。但矛盾的地方在于，医保部门只对需
要花费医保基金的行为有监督职责，自费药品不
在监督范畴。这样一来，自费药的使用情况，反而
缺少监督。

当前，公立医院已取消药品加成，而医保目录
内的药品，定价监督十分严格，反而是一些价格较
高的自费药品，其滥用现象得到了凸显。因此，在
取消药品加成、实现购销两票制等重大药改措施
实施之后，自费药理应尽快纳入监管的重点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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